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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体育局文件

市体发〔2024〕1号

西安市体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
西安市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文旅体育局，西咸新区及各开发区体育部门，直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全市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工作，促进西安

体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，根据《陕西省体育局关于规范体育赛事

申办工作的通知》（陕体办发〔2023〕133号）《西安市人民政

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管理工作的

通知》（市政办发函〔2023〕102号）等要求，现就相关工作通

知如下。

一、严格审核程序

（一）各区县、各级体育社会组织、企业申办或承办省级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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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体育赛事，应由赛事举办地所属区县（开发区）体育行政部门

研判后向市体育局申报，经市体育局综合评估同意后，报省体育

局批准。未经批准，各区县（开发区）体育行政部门、各级体育

社会组织、企业不得单方面向国家、陕西省运动项目管理中心（协

会）提出申办或承办举办体育赛事活动。

（二）体育赛事活动存在以下情形的，须向市级公安机关申

请安全许可：

1.预计每场次参加人数和票务发售在 5000人（含）以上的；

2.跨区县（开发区）举办的；

3.涉外活动；

4.所在地区县（开发区）公安机关难以独立承担安保工作，

需要市公安机关协调支援警力的；

5.其他特殊情况需市公安机关实施安全许可的。

（三）市级主办、承办的 5000人以上的大型体育赛事活动，

须进行赛前风险评估，并由西安市大型体育赛事活动联席会商成

员单位研判后，履行审批手续。区县（开发区）主办、承办的

5000 人以上的大型体育赛事活动由区县（开发区）相关部门进

行风险评估，报请本级政府（管委会）同意后，报市体育行政部

门提请西安市大型体育赛事活动联席会商机制进行研判。

（四）体育赛事活动是否存在群体性、敏感性、社会关注度、

热度高的负面舆情，或在社会敏感时期、重要会议、国际性及全

国性重要活动期间举办的，均须报公安机关进行风险点研判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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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机关提出风险点防控意见。

（五）需要赛事等级认证的路跑（含全程、半程马拉松）赛

事，必须按照最新《中国田径协会路跑管理文件汇编》和陕西省

田径协会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备案。其它路跑赛事按照体育赛事活

动相关要求，办理有关手续。

二、强化赛事组织

（一）细化赛事工作方案。凡举办体育赛事活动，主办方和

承办方应当制定赛事总体方案、安全风险防控方案、医疗保障及

救援方案、应急处置方案。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活动除以上四方案

外，还须制定宣传工作方案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和安全风险

评估报告。

（二）成立赛事组织机构。体育赛事活动应成立赛事组委会，

明确各部门工作职责，夯实主体责任，强化风险管控。大型体育

赛事活动赛事组委会应包括安全保卫部、竞赛组织部、媒体宣传

部、医疗救护部、综合保障部，但不限于以上部门，同时在赛时

应成立现场指挥部，分别由分管体育和公安的市级领导负责现场

竞赛组织协调和安保工作的指挥调度。各区县（开发区）举办的

体育赛事活动，应按照赛事规模和安全风险程度成立相应机构。

（三）加强安全风险保障。体育赛事活动应当主动购买公众

责任保险。大型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当和参与者协商投保体育

意外伤害保险。高危性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当投保体育意外伤

害保险。鼓励其他体育赛事活动主办方、参与者购买公众责任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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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外伤害保险。

三、切实加强监管

（一）夯实主体责任。按照“谁举办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切实抓

好体育赛事活动主办方、承办方主体责任。许可举办的大型体育

赛事活动主办、承办单位，应加强赛事筹办过程中的动态监管，

科学预测潜在风险，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和熔断机制，确保各项风

险有预测、可控制。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大型体育赛事活

动全过程监督管理，形成覆盖赛前、筹备和赛时全流程监管工作

机制。市级体育行政部门负责全市范围内体育赛事活动的监督管

理，区县（开发区）体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体育赛事活动的监

督管理。

（二）加强票务监管。通过售（赠）票组织观众现场观看赛

事活动须依法办理票务审批手续，落实票务和现场管理。特殊赛

事观赛实行实名制管理。赛事主办、承办方要实时掌握舆情动态，

及时报告有关情况，主动接受主管部门指导监督，依法承担有关

责任和义务。要不断完善大型体育赛事活动退票机制，保障参与

群众的正当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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